玉林市2018年九洲江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计划

按照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九洲江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列为国家跨地区生态补偿三个试点之一。根据九洲江流域环境特点和区域发展定位，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打造跨省区小流域治理的示范带、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带、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带“三个示范”的目标。为保证目标的顺利实现，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目标要求

在确保水质稳定向好的前提下，对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进行提档升级，全面打造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2.0升级版。
（一）水质目标。九洲江粤桂跨省界断面石角考核断面、国控山角断面月月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目标（最后以两省区签订的协议中商定的断面和目标为准），签订协议后按照协议断面考核；区控文车桥断面的年均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目标，流域内饮用水源地监测水质达地表水Ⅲ类。

陆川县：滩面桥、飞鹅岭电站（干流），古城河、北豆江、石垌河（支流）考核断面水质年均值达到Ⅲ类标准；陆川县城污水处理厂下游（干流），龙河、龙化江（支流）考核断面年均水质达到Ⅳ类标准。

博白县: 下垌河考核断面年均水质达到Ⅲ类标准；宁潭河和圭地河考核断面年均水质达Ⅳ类标准，消除九洲江支流劣Ⅴ类水质。

（二）资金使用目标。加快建设项目、工程的验收和结算，按照相关规定落实项目资金的拨付，加快项目资金使用支付率。

1. 2016年以前两省区下达的合作资金（6亿元）要加快建设项目、工程的验收和结算，完成资金支付。（责任单位：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财政局、环保局；监督单位：市审计局）

2. 2016年下达的中央生态补偿奖励资金（6亿元），2018年资金使用率3月底要达到90%，5月底要达到95%以上。（责任单位：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财政局、环保局；监督单位：市审计局）

3. 2017年下达的中央生态补偿奖励资金（2亿元），2018年资金使用率3月底要达到60%，5月底要达到80%以上,11月底要达到95%以上。（责任单位：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财政局、环保局；监督单位：市审计局）

（三）建设项目进度目标。按照粤桂两省区批复的《粤桂两省区九洲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指导，结合实际，继续深化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具体工程项目分为两大类：

1.续建项目。2017年以前已经安排了资金截至2017年底尚未完成的项目，要加快工程项目进度，按照工作任务分解表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具体工作任务内容详见《2018年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任务分解表》（续建项目）(见附件1)。

2.新建项目。结合工作实际，对照规划项目，抓紧完成项目前期工作，按照任务分解表要求时间节点开工建设。具体工作任务内容详见《2018年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任务分解表》（新建项目）(见附件2)。

二、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行河长制，按照《玉林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健全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并将相关的职能部门纳入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是落实河长制及本辖区九洲江流域水环境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在本工作计划下发1个月内，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及各成员单位要将本单位落实工作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报送市政府办公室和市九洲江办备案，并于每月25日前报送当月工作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进展情况报送市九洲江办。
（二）建立机制。


1.建立九洲江生态补偿机制，为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持续修复筹集长期资金支持；探索推进购买服务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提高九洲江流域水环境治理效率。（责任单位：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环保局、财政局）

通过运用PPP模式，引入财政与社会资本共建，加大对流域重点项目建设的资金支持，把九洲江打造成为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补偿试点。（责任单位：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发改委）

2.建立绩效考核机制。流域内各考核断面水质目标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纳入陆川县、博白县和各有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其中，对出现以下情形的，由市绩效办实施绩效降等级：

（1）两省区签订协议确定的两省区考核断面和国家考核断面中有1个以上（含1个）断面水质考核不达标的，对以下县和市直部门实施绩效降等级：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市环保局、住建委、水利局、水产畜牧兽医局。

（2）两省区签订协议确定的两省区考核断面和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均达考核目标，但辖区干流或支流考核断面有1个不达考核目标的，对不达标的断面所在辖区的县人民政府实施绩效降等级。
（3）辖区九洲江流域出现重大及以上等级环境安全事故的，对事故发生所在县人民政府实施绩效降等级。

3.建立问责机制。明确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为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对辖区内九洲江流域水质负责。有以下情形的，对县人民政府实施问责。

（1）两省区签订协议确定的两省区考核断面和国家考核断面有1个以上（含1个）断面水质考核不达标，且县辖区内有1个及以上干支流断面考核不达标的（详见附件3-1），由市环保局向市监察委提出问责建议，市监察委对责任县启动问责程序。
（2）因两省区签订协议定的两省区考核断面和国家考核断面有1个以上（含1个）断面水质考核不达标而造成玉林市被上级问责的，由市环保局向市监察委提出未完成任务清单单位的问责建议，市监察委对责任单位启动问责程序，并启动治理任务问责清单（详见附件3-2）。

4.开展绩效评估，受环境保护厅委托，对2015-2017年度开展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行绩效评估。（责任单位：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三）确保环境安全。陆川县、博白县人民政府要整合环保、国土、住建、畜牧、公安等部门及乡镇力量，组成综合执法队伍，重点对养殖污染开展综合执法，加强对流域内的工业企业的监管，严防出现环境安全事故。出现环境安全环境事故的，要依法从快及时处置，并对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四）加大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报纸、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或其他有效载体，将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融入“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针对不同对象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宣传活动和环保志愿者服务活动，大力宣传我市重点流域保护等环保重点工作取得成效和进展，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企业、进机关，营造浓厚的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

附件:1.2018年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任务分解表（续建项目）

2.2018年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任务分解表（新建项目）

3.水质目标问责清单

4.治理任务问责清单

附件1

2018年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任务分解表

（续建项目）

	序

号
	工作任务
	主要内容
	完成

时限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一、农业、畜禽养殖面污染治理

	1
	完成重点支流禁养区内养殖场的关停、清拆；对严控区（沿岸两侧200-500米）、限养区（沿岸两侧500-2000米）、适养区（沿岸两侧2000米外）内的畜禽养殖场进行综合利用。
	对流域内重点支流龙河、龙化江等40家养殖场进行关停、清拆。
	2018年

8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陆川县

人民政府

	2
	
	对流域内235家规模养殖场进行“高架网床+益生菌”“低架网床+益生菌+发酵棚”等生态化改造。
	2018年

10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指导

	3
	
	完成大桥镇大塘坡等养殖集中区养殖粪污末端处理项目。
	2018年

5月底
	
	

	4
	
	对流域内重点支流（圭地河、宁潭河、下垌河）的50家养殖场进行关停、清拆。
	2018年

8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博白县人民政府

	二、生活污染源治理。

	5
	陆川县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完成验收，试运行。
	工程采用MBR膜处理工艺，设计出水标准提升为地表Ⅲ类水标准（总氮除外）。
	2018年

4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6
	完善流域10个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并正常运行。
	完善流域10个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污水厂负荷率达60%以上，并完成验收。已建成的镇级污水处理厂要正常运行达标排放，进水污染物COD浓度达到100mg/L左右，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2018年

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7
	
	完成戒毒所、看守所、拘留所、武警中队片区开展生活污水管网、配套治污设施建设。
	2018年

3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8
	
	完成宁潭镇污水处理厂管网二期建设。
	2018年

5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9
	完成生活污水排污口截污工作。
	开展流域8个镇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排查工作，明确排污口数量，提出截污工作具体方案。
	2018年

5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10
	
	完成8个镇区内所有排污口截污工作。
	2018年12月底前
	
	

	11
	
	开展流域2个镇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排查工作，明确排污口数量，提出截污工作具体方案。
	2018年

5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12
	
	完成2个镇区内所有排污口截污工作。
	2018年12月底前
	
	

	13
	完成污水处理厂验收
	完成博白县宁潭镇污水处理厂环保竣工验收，并正常运行。
	2018年

7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环保局

	14
	建设完成村级污水处理项目
	按照住建部门下达的任务，完成50个村级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并委托第三方运营。
	2018年11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三、工业点源污染治理

	15
	建设产业转移园污染防治配套设施
	建设完成九洲江上游流域中小企业产业转移园防治配套设施，并正常运行。
	2018年

6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工信委

	16
	
	建设完成广西博白县旺茂九洲江产业转移园防治配套设施，并正常运行。
	2018年

6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工信委

	17
	按照“淘汰关停、升级改造治理、异地搬迁”三种治理类别，流域内工业企业及生猪屠宰场完成污染治理，并达标排放，否则不得生产
	建设博白县食品公司宁潭屠宰场污水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
	2018年11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水产畜

牧兽医局

	18
	
	建设陆川县乌石镇食品站屠宰场污水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
	2018年11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19
	
	搬迁陆川县食品公司屠宰场、陆川县温泉食品站屠宰场。
	
	
	

	20
	依法处置遗留污染物
	处置历年来依法捣毁的小炼油、小沥青厂等11家非法企业遗留的危险废物。
	2018年

8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环保局

	四、生态保护与修复

	21
	重点支流养殖污染开展第三方治理
	续建完成石垌河、中屯河、泗里河、北豆河等重点支流养殖污染治理第三方治理项目。
	2018年

5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产畜

牧兽医局

	22
	
	续建完成宁潭河、下垌河等重点支流养殖污染治理第三方治理项目。
	2018年

5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23
	非法采砂场整治
	对九洲江流域所有非法采砂场进行清理。加强水上巡查和执法；在相对固定的地点设置检查点，严厉查处；加大联合打击非法采砂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查处的非法采砂船的船体进行拆解，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2018年

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24
	流域干支流水浮莲、水体垃圾清理
	九洲江流域干流、支流水浮莲采取“拦、围、捞”三种措施进行清理，水面、岸边垃圾日常清洁、监管等。
	2018年

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25
	水浮莲资源化利用
	清理打捞被覆盖河道的水浮莲，通过“打捞-破碎-脱水-利用”途径实现水浮莲入肥、入饲等资源化利用，并划选局部水体作为水浮莲吸纳水体营养盐的“工作场所”，发挥水浮莲的净水功能。
	2018年12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五、资源化利用

	26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创建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县
	2018年12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水产畜

牧兽医局

	27
	
	建设2家有机肥厂，处理能力不少于2万吨。
	2018年12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产畜

牧兽医局

	28
	
	建设县南1家病死无害化处理厂，日处理能力20吨，
	2018年

6月底
	
	

	29
	
	建设完成陆川县固体废弃物制备天然气综合利用正式运行，完成验收。
	2018年

5月底
	
	

	30
	
	建设完成1家有机肥厂，处理能力不少于2万吨；1家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并投产。
	2018年10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31
	
	建设完成并正常运营博白县圭地河全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循环经济项目，并完成验收，排水主要用于项目循环利用，出水排放按照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排放。
	2018年

5月底
	
	

	32
	完善区域供水、生态补水和灌溉工程。
	开工建设秦镜水库，并完成投资1.2亿元，含征地、拆迁资金
	2018年12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附件2

2018年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任务分解表

（新建项目）

	序

号
	工作任务
	主要内容
	完成

时限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一、饮用水源地安全建设

	1
	饮用水源地保护
	按环境保护部工作安排，完成陆川县东山水库、西山水库、石铲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排查，以及隔离栏、界碑、标志牌等规范化建设内容排查工作。
	按环境保护部文件推进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环保局

	2
	
	按环境保护部时间要求，对排查出存在的问题实施整改。
	按环境保护部文件推进
	
	

	3
	完善区域供水、生态补水和灌溉工程
	完成六潘、陆选、南田二库（石硖）3座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批复。
	2018年11月底
	
	市水利局

	4
	提高水源涵养能力，降低地表径流对饮用水源的污染负荷，恢复流域的生态功能
	在九洲江支流小流域中建设7个上游水源涵养工程，包括：拦砂坝，谷坊，挡土墙，防护沟，崩岗等。
	2018年10月底
	
	市水利局

	5
	
	在九洲江支流小流域中营造水保林，经济林；实施林相改造等
	
	
	市林业局

	6
	提高水源涵养能力，降低地表径流对饮用水源的污染负荷，恢复流域的生态功能
	在九洲江支流小流域中建设1个上游水源涵养工程，包括：拦砂坝，谷坊，挡土墙，防护沟，崩岗等。
	2018年10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7
	
	在九洲江支流小流域中营造水保林，经济林；实施林相改造等
	
	
	市林业局

	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8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按照自治区下达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指标，建设完成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2018年

8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环保局

	9
	
	已建设完成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委托第三方运营。
	
	
	

	10
	
	申报温泉镇洞心村、良田镇城肚村古村落建设项目。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11
	
	在流域内实施有机垃圾沼气化处理建设项目6个，其中陆川县4个，博白县2个。
	2018年11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林业局

	三、工业点源污染治理

	12
	按照“淘汰关停、升级改造治理、异地搬迁”三种治理类别，流域内工业企业完成关停、改造治理或搬迁任务，治理后的做到达标排放，否则不得生产
	博白县宏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搬迁至博白县旺茂九洲江产业转移园。加强监管，做好环境安全工作，不完成搬迁工作，不得生产。
	2018年全年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工信委

	四、生活污染源治理

	13
	完善流域内10个镇的生活垃圾“分-收-集-转”系统建设
	配发农户垃圾桶，建设垃圾收集池，修建垃圾收集站及垃圾转运站，配套垃圾收集、转运相关工具。
	2018年11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五、生态保护与修复

	14
	水田生态沟渠建设
	对陆川县水田地区排水沟渠建设生态沟渠，按照每100亩建设200m生态沟渠，建设 70km（规划总长度190km）。
	2018年11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15
	
	根据地形水停留和实际环境，利用栽种的本土灌木、草本，延长流时间。
	
	
	市林业局

	16
	水田生态沟渠建设
	对博白县水田地区排水沟渠建设生态沟渠，按照每100亩建设70m生态沟渠，建设 70km（规划总长度150km）。
	2018年11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17
	
	根据地形和实际环境，利用栽种的本土灌木、草本，延长流水停留时间。
	
	
	市林业局

	18
	人工湿地建设
	开展北豆河、古城河生态修复工程，对北豆河、古城河通过人工湿地进行水质净化项目前期工作
	2018年

5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市环保局

	19
	
	开展生态修复湿地项目，在文地镇支流下垌河甶子面屯建设约100亩通过人工湿地进行水质净化示范点项目前期工作。
	2018年

5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20
	生活污水厂末端处理
	在流域内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出水口建设人工湿地工程，设计出水标准提升为地表Ⅳ类水标准。
	2018年12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21
	流域林业生态建设
	流域内实施树种结构调整及桉树纯林改造面积3700亩,其中陆川县3200亩、博白县500亩；实施生态公益林管护及生态补偿面积3.98万亩，其中陆川县2.93万亩,博白县1.05万亩。
	2018年12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林业局

	22
	河道治理
	重建陆川县大桥镇大桥水闸，陆川县良田镇飞鹅岭水闸。
	2018年12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利局

	六、资源化利用

	23
	建设九洲江流域污泥处置厂
	建设陆川九洲江流域污泥处置厂，对陆川九洲江流域污水处理厂（站）污泥和河道清淤淤泥浓缩、调治、脱水、稳定、干化或焚烧，实现污泥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一期年处理规模1万吨。
	2018年12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24
	建设九洲江流域污泥处置厂
	建设博白县九洲江流域污泥处置厂，对博白九洲江流域污水处理厂（站）污泥和河道清淤淤泥浓缩、调治、脱水、稳定、干化或焚烧，实现污泥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一期年处理规模1万吨。
	2018年12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七、环境监察、监测。

	25
	环境监察、监测。
	实施水质监控网格化建设。加强流域环境监察、监测
	2018年12月底前
	市环保局、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八、养殖污染综合执法

	26
	养殖污染综合执法
	整合环保、住建、国土、畜牧、公安等部门及乡镇力量，组成综合执法组开展执法，扭转辖区养殖场违法建设、违法排污普遍的现象。
	2018年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
	


附件3

水质目标问责清单

	序

号
	目  标
	完成时间
	责任主体
	问责情形

	1
	在两省区政府签订协议前，九洲江粤桂跨省界断面石角考核断面、国控山角断面月月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目标，签订协议后按照协议断面考核。区控文车桥断面的年均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目标，流域内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月达Ⅲ类。
	2018年

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要求达到水质目标。

	2
	滩面桥、飞鹅岭电站（干流），古城河、北豆江、石垌河（支流）考核断面水质年均值达到Ⅲ类标准；陆川县城污水处理厂下游（干流），龙河、龙化江（支流）考核断面年均水质达到Ⅳ类标准。
	2018年

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要求达到水质目标。

	3
	下垌河考核断面年均水质达到Ⅲ类标准；宁潭河和圭地河核断面年均水质达Ⅳ类标准，消除九洲江支流劣Ⅴ类水质。
	2018年

全年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要求达到水质目标。没有消除九洲江支流劣Ⅴ类水质。


附件4

治理任务问责清单

	序

号
	目标
	完成时间
	责任主体
	问责情形

	1
	2016年以前两省区下达的合作资金（6亿元）要加快建设项目、工程的验收和结算，完成资金支付。
	2018年

3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要求达到资金使用目标

	2
	2016年下达的中央生态补偿奖励资金（6亿元），2018年3月底资金使用率要达到90%。
	2018年

3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要求达到资金使用目标

	
	2018年5月底要完成使用率95%以上。
	2018年

5月底
	
	

	3
	2017年下达的中央生态补偿奖励资金（2亿元），2018年3月底资金使用率要达到60%。
	2018年

3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要求达到资金使用目标

	
	2018年5月底资金使用率要达到80%以上,2018年11月底资金使用率要达到95%以上。
	2018年

5月底
	
	

	4
	对流域内重点支流龙河、龙化江等40家养殖场进行关停、清拆。
	2018年

8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5
	对流域内235家规模养殖场进行“高架网床+益生菌”“低架网床+益生菌+发酵棚”等生态化改造。
	2018年

10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6
	完成大桥镇大塘坡等养殖集中区养殖粪污末端处理项目。
	2018年

5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7
	对流域内重点支流（圭地河、宁潭河、下垌河）的50家养殖场进行关停、清拆。
	2018年

8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8
	建设完成并正常运营博白县圭地河全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循环经济项目，并完成验收，排水主要用于项目循环利用，出水排放按照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排放。
	2018年

5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9
	陆川县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完成验收，试运行。工程采用MBR膜处理工艺，设计出水标准提升为地表Ⅲ类水标准（总氮除外）。
	2018年

4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10
	完善流域沙坡镇、温泉镇、大桥镇、横山镇、乌石镇、滩面镇、良田镇、古城镇共8个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污水厂负荷率达60%以上，并完成验收。已建成的镇级污水处理厂要正常运行达标排放，进水污染物COD浓度达到100mg/L左右，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2018年

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污水厂负荷率达60%以上，水污染物COD浓度未能达到100mg/L左右。

	11
	完善流域文地镇、宁潭镇共2个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污水厂负荷率达60%以上，并完成验收。已建成的镇级污水处理厂要正常运行达标排放，进水污染物COD浓度达到100mg/L左右，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2018年

全年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污水厂负荷率达60%以上，水污染物COD浓度未达到100mg/L左右。

	12
	完成戒毒所、看守所、拘留所、武警中队片区开展生活污水管网、配套治污设施建设。
	2018年

3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按时完成

	13
	完成宁潭镇污水处理厂管网二期建设。
	2018年

5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14
	开展流域沙坡镇、温泉镇、大桥镇、横山镇、乌石镇、滩面镇、良田镇、古城镇共8个镇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排查工作，明确排污口数量，提出截污工作具体方案。
	2018年

5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按时完成

	15
	完成沙坡镇、温泉镇、大桥镇、横山镇、乌石镇、滩面镇、良田镇、古城镇8个镇区内所有排污口截污工作。
	2018年

12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按时完成

	16
	开展流域文地镇、宁潭镇共2个镇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排查工作，明确排污口数量，提出截污工作具体方案。
	2018年

5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按时完成

	17
	完成文地镇、宁潭镇共2个镇区内所有排污口截污工作。
	2018年

12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住建委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按时完成

	18
	处置历年来依法捣毁的小炼油、小沥青厂等11家非法企业遗留的危险废物。
	2018年

8月底前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19
	对石垌河、中屯河、泗里河等支流进行综合治理，确保汇入九洲江水质达标。
	2018年

5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0
	建设完成并正常运营北豆河全流域水体修复项目，出水排放要达到地表水Ⅲ类，如不能达到Ⅲ类，要进行提标改造。
	2018年

5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1
	建设下垌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对全长10公里支流综合整治和水质提升，确保考核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汇入九洲江。
	2018年

5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2
	对九洲江流域所有非法采砂场进行清理。加强水上巡查和执法；在相对固定的地点设置检查点，严厉查处；加大联合打击非法采砂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查处的非法采砂船的船体进行拆解，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2018年

全年
	市水利局
	接到举报或者在检查中发现有非法采砂场通报后，3日内没有进行处理打击的。

	23
	开工建设秦镜水库，并完成投资1.2亿元，含征地、拆迁资金。
	2018年

12月底
	陆川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4
	对陆川县水田地区排水沟渠建设生态沟渠，按照每100亩建设200m生态沟渠，建设 70km（规划总长度190km），根据地形和实际环境，利用栽种的本土灌木、草本，延长流水停留时间。
	2018年

6月底前
	陆川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5
	对博白县水田地区排水沟渠建设生态沟渠，按照每100亩建设70m生态沟渠，建设 70km（规划总长度150km），根据地形和实际环境，利用栽种的本土灌木、草本，延长流水停留时间。
	2018年

6月底
	博白县人民政府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6
	制定玉林市2018年九洲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上报市人民政府
	2018年

3月底
	市环保局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7
	对两省区考核石角断面、国控山角断面每月开展监测。
	2018年

全年
	市环保局
	未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开展监测工作的。

	28
	年度开展不少于4次明察暗访。
	2018年

全年
	市环保局
	未按要求开展少于4次的。

	29
	因不完成自治区考核任务，被自治区问责或绩效降级的，未列入上述问责内容的，由市九洲江办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议。
	2018年

全年
	陆川县人民政府
博白县人民政府

市直有关部门
	


